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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11 年度托嬰中心訪視輔導人員增能培訓計畫研習簡章 
壹、目的 

一、提升訪視輔導員及督導員之專業知能。 

二、增進托嬰中心訪視輔導工作之成效。 

 

貳、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承辦單位：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參、培訓對象 

一、直轄市、縣(市)政府承辦人 

二、受託辦理托嬰中心訪視輔導業務之督導及訪視輔導人員 

三、縣市政府推薦之績優托嬰中心主管人員 

 

肆、辦理時間、地點及課程內容：  

   本次辦理方式以實體課程及線上課程同步進行，相關資訊如下： 

Ø 辦理時間： 111 年 6 月 29 日 (三) 上午 8:20 ～ 16:40 

111 年 6 月 30 日 (四) 上午 8:20 ～ 16:40 

Ø 辦理地點：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親仁樓 Ｂ118 教室 

（臺北市北投區明德路 365 號） 

Ø 課程內容： 

日期 上午 8:20 ~ 12:00 下午 13:00 ~ 16:40 

6/29(三) 

環境設施設備評估與維護 

李文貞（馬偕醫護管理專

科學校幼兒保育科講師） 

督導技巧 

薛慧平（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講師） 

6/30(四) 

嬰幼兒托育照顧安全 

林月琴（靖娟兒童安全文

教基金會執行長） 

嬰幼兒發展評估指導與紀錄建檔 

林怡滿（長庚科技大學幼兒保育

系助理教授） 

 

伍、報名方式與權益 

一、報名方式 

1. 即日起至 6 月 20 日止開放線上報名，以現職托嬰中心訪督人員為優

先，依報名順序錄取，並視名額開放縣市政府推薦之績優托嬰中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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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人員參訓。 

2. 每場次實體課程 60 人、線上課程 60 人為限，因應防疫措施採人數限

制，不受理現場報名。 

3. 於 6 月 22 日，將於報名網頁公告錄取名單及補助住宿名單，恕不另行

通知。 

4. 錄取後如不克出席，切勿找他人代理，請於 6 月 26 日前以電子郵件聯

繫取消（註明場次及姓名），以便通知候補人員遞補。 

5. 報名網址如下，請逕行至報名網址或 QRCode報名。 

https://www.beclass.com/rid=2648a6b628b3f55db633   
 

 

 

陸、注意事項 

一、 研習相關事宜，請以電子郵件聯繫 ntunhs761@gmail.com，電話：02-

28227101轉 7627 曾小姐。疫情期間，機動調整異地辦公，請以信件聯

絡為主。 

二、 為防範各類傳染疾病，實體研習者，若有發燒或呼吸道感染症狀等身

體不適情況，請先行就醫，或改採線上研習。 

三、 尊重智慧財產權，授課過程與教材，非經同意，請勿任意照相、錄

影、錄音或轉載。 

四、 為確保線上課程的品質，相關注意事項如下： 
1. 於6月22日以Email公告線上課程所使用軟體、會議室代碼、測試時

間等線上課程相關訊息以及課程講義下載網址，請自行下載及安裝

課程使用之軟體，並在收到會議室代碼後依團隊所提供的使用手冊

及測試期間內進入會議室完成測試。線上課程之課程講義將於6月27

日開放下載，請自行留意時間並下載。 

2. 為避免研習資源浪費，課程以登入及登出線上會議室的時間為簽到

退依據，請提前 10分鐘進入會議室。線上課程開始 15分鐘後登入

與早退者，該門課程研習不核予研習時數。 

3. 登入線上會議室時請使用真實姓名，課程開始時請全程開啟鏡頭並

露出美麗或帥氣的臉龐，以做為核予研習時數之依據。 

4. 全日參與且符合線上課程相關規定者，核予一日研習時數 8小時，

課後統一以 E-mail 寄發時數證明，並請所屬單位給予前開人員公

(差)假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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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實體課程注意事項如下： 

1. 授課開始後 15分鐘停止簽到，課程結束前 15分鐘提供簽退；未克

簽到退者，提供研習紙本資料，不列計研習時數。 

2. 課程以簽到退表為依據，全日參與且符合早、中、午簽到簽退時間

者，核予一日研習時數 8小時，課後統一以 E-mail 寄發時數證明，

並請所屬單位給予前開人員公(差)假登記。 

3. 本研習未補助交通費，請各單位自行由相關經費支應。各研習場地

均無提供停車位，請多利用大眾運輸工具。 

六、 現職托嬰中心訪督人員參與實體課程者，其工作機構地點符合以下條件

者，可檢據申請住宿補助，每人每日上限 1,600元 (線上課程不提供住

宿費用)。 

1. 花東、離島及偏遠地區者，得申請補助連續參訓前 1 日與第 1 日研

習之住宿費。 

2. 工作地點到所屬參訓區之研習地點，超過 60公里以上者，參訓者連

續 2天全程參訓，得申請補助參訓第 1 日之住宿費。 

3. 欲申請住宿補助者，請先於報名表裡勾選，事後恕無法受理。因補

助經費有限，報名時將依照錄取順序核配名額。如經費用罄，即會

停止受理補助申請。 

4. 通過住宿補助者，請上網填寫「住宿補助申請表」。於連續研習之第

二日，將住宿單據正本，送交現場服務人員，並備註參訓學員姓

名。填寫網址及 QRCode如下：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E2I7UN5y-

GdAhZmDGHsohBZno0STERG9e3vTGzk9I7jK9mg/viewform  

 

 

5. 提醒您，採用網路訂房系統前，請先詢問旅宿飯店是否能開立收據

（統一編號：03729807，抬頭：「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未開立

正確資訊者，恕不補助。 

七、 本研習配合政府防疫措施等規範，保留活動延期或取消，並於報名網站

公告相關訊息，不另行通知。  

 


